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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年08月13日
發文字號：能電字第108005841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署所詢經管國有出租基地之承租人，於地上自有
建物設置第一型（屋頂型）太陽光電設備，申請核發土
地開發及使用同意證明文件之處理方式一案，尚屬土地
主管機關權責，本局敬表尊重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復貴公司108年7月23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800214840號
函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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